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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集环审〔2026〕6号

关于对集贤县福利镇红联村红色美丽村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

集贤县福利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报送的集贤县福利镇红联村红色美丽村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等有关材料我局已收悉，经材料初审及现场踏勘，现将审批意见复函如下：
一、项目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福利镇红联村，双鸭山市第二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主要建设内容：建设红联村红色记忆厅一座，总占地面积为2537.47m2，总建筑面积为597.74m2。项目总投资:470万元。环保投资：14万元。项目未批先建，为补办环评手续。
二、该环评报告表对建设项目各环境要素给予了评价和分析，内容较全面，选定的评价因子准确，对项目排污的预测依据充分，所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切实可行，可以作为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和环境管理的依据。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能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与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三、项目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加强运营期环境保护管理：
1.废气防治措施：加强车辆调度及管理。冬季用电取暖。
[bookmark: _GoBack]2.废水防治措施：生活污水经排水管网排入指定的红联村防渗收集井，由红联村统一通过污水收集项目进行处理。
3.固废处理措施：生活垃圾和游客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至垃圾桶内，定期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4.噪声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振或消声措施，加强设备的维护、保养和管理。
5.防渗措施：进行重点防渗，防渗性能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表7 地下水污染防渗分区参照表”中重点防渗区防渗技术要求。
（二）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依据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认真组织实施。
四、双鸭山市集贤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大队应做好项目环境监管工作，并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办理环境保护污染防治工程竣工验收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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